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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氏县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卢复决字〔2025〕25 号

申请人：王某。

被申请人：卢氏县不动产登记中心。

第三人：双龙湾镇人民政府。

申请人因不服卢氏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《告知书》，提

出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于2025年 3月25日适用普通程序依法受理，

并听取申请人意见。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请求：撤销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5 年 2 月 10 日作出《告

知书》，严格按照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

颁发确权证书。

申请人称：2024 年 3 月，因吕甲要占用公共排水渠不让申

请人正常排水，双龙湾镇政府组织申请人与吕甲就房后排水问题

进行商议，双方未达成一致。之后，镇政府联合县农业农村局、

自然资源局（不动产中心）等部门，对申请人和吕甲的房屋进行

了实地测量，于 2024 年 7 月 31 日出具《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》，

明确了申请人院边（厕所）的确权面积，屋后排水渠明确南宽

0.5 米，北宽 1.2 米，不属于任何一方，不得私自占用堵挡；同

时对宅基地损失部分面积，提出通过土地补偿方法让申请人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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损失。然而，被申请人 1 月 21 日接到村组群众举报材料后，以

存在异议为由，于 2 月 10 日作出暂缓登记决定。但 2024 年 7 月

31 日的处理意见书已确认宅基地权属清晰，面积争议也已明确

通过补偿解决。根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,暂缓登记需基于

“不符合法定条件”的客观情形，目前本案争议已终结且无新证

据，该暂缓登记决定缺乏事实依据。此外，2019 年登记面积错

误，2024 年处理意见书已明确补偿方案，被申请人却未履行更

正登记职责，未按照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九

条：“权利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，

可以申请更正登记”的规定履行更正登记职责，同时也未书面告

知暂缓登记理由及救济途径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相关规定，恳请卢氏县人民政府依法审

查，支持申请人复议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 1 月 14 日邮寄申请农村宅基地房屋

颁发不动产权证申请书，申请登记位于 X 镇 X 村 X 组一处宅基地

及房屋。当事人邮寄资料:1.农村宅基地房屋颁发不动产权证申

请书一份；2.双龙湾镇政府 2024 年 7 月 31 日的信访事项处理意

见书一份；3.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；4.2025 年 1 月 3 日申

请人宅基地纠纷群众签名意见书一份。2025 年 1 月 21 日，X 镇

X 村 X 组群众（申请人四邻）：吕甲、莫甲、吕乙、莫乙等多人

到被申请人处反映对申请人申请登记提出异议，认为其申请登记

的宅基地与四邻纠纷未解决到底，反映人提交申请人宅基地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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邻、相邻群众签名暂缓登记书面申请书一份。2 月 10 日，经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和反映人提交的材料审查后，认为申请人申请的

宅基地纠纷未解决，故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

四条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向申请人出具

暂缓登记书面告知书（邮寄送达），告知当事人待纠纷解决后，

再予以登记。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十

四条、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向申请人出具

暂缓登记书面告知书，合法合规，并无不妥。申请人要求撤销该

暂缓登记告知书，无法律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书面答复材料。

本机关查明：申请人于 2025 年 1 月 14 日向被申请人申请农

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，1 月 21 日，X 镇 X 村 X 组群众吕甲、莫甲

等多人向被申请人反映申请人申请登记的宅基地存在纠纷，并提

交暂缓登记书面申请书。2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经审查申请人和

反映人提交的材料后，作出暂缓登记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待纠

纷解决后再予以登记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二条：“登记

申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不予登记，并书面

告知申请人：（一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；（二）存在尚

未解决的权属争议的；（三）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超过规定期

限的；（四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不予登记的其他情形。”本案

中，申请人以第三人 2024 年 7 月 31 日作出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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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为依据，认为已确认其宅基地权属清晰、面积无争议，但从被

申请人收到的群众反映材料看，仍存在争议未解决，且该信访事

项处理意见书也不能作为不动产登记的法定依据。同时，针对该

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第三人又于2025年 3月18日重新作出处理

意见，明确告知申请人要求登记的院边长 17.7 米、宽 2.3 米无

法律依据。被申请人在充分核查事实的基础上，在法定期限内作

出回复并送达，其事实认定清楚、证据确实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

程序合法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，决

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暂缓登记的《告知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复议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 年 5 月 23 日


